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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 920/00-01(05)號文件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會議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會議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會議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會議

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基因改造食物基因改造食物基因改造食物基因改造食物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我們已經完成了在香港引入基因改造食物標 籤制度

的可行性研究。我們現在可以就未來路向諮詢公眾。

2 .  本文件旨在為委員提供關於其他㆞區的基因改造食

物標籤制度的背景資料，並列出我們在研究過程㆗所考

慮過的因素。

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度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度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度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度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3 .  現時約有 50 種供㆟食用的農作物是經過基因改造

的。目前沒有科學或醫學證據證明基因改造食物不適宜

供㆟食用。

4 .  目前，國際社會對於是否需要為基因改造食物加㆖

標籤事宜並未有共識，亦未就基因改造食物測試議定書

達成任何共識。食品法典委員會 1 正在討論制定基因改

造食物標籤的國際標準，並正擬訂基因改造食物測試議

定書。

                                                

1  聯 合 國 轄 下 的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 已 得 到 世 界 生 組 織 、

糧 食 及 農 業 組 織 和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承 認 為 負 責 訂 定 與 食 品

有 關 的 標 準 的 國 際 機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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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地區的在其他地區的在其他地區的在其他地區的基因改造食物基因改造食物基因改造食物基因改造食物標籤情況標籤情況標籤情況標籤情況

5 .  雖然國際標準尚未訂立，但部分國家已自行規定為

基因改造食物加㆖標籤。這些國家的處理方式大致㆖可

以 分 為 兩 種 。 第 ㆒ 種 是 選 擇 性 的 標 籤 制 度 ， 只 有 在 成

分、營養價值和致敏性方面跟同類的傳統食品差別甚大

的基因改造食物，才須加㆖基因改造食物標籤。美國和

加拿大這兩個國家便是採用這個選擇性的制度。這個制

度的基本原則，是向消費者提供有關資料，以保障他們

的健康。

6 .  另㆒個方式是採用全面標籤制度，規定所有在食物

㆗超越容許量的基因改造材料，必須加㆖標籤。此外，

食物的特質若出現重大差異，例如因基因改造而產生致

敏原，以及食物原來的用途、成分組合或營養價值有所

改變，也須在標籤㆖註明。採用這個制度的理據，是保

障消費者的健康，以及讓消費者掌握更多資料。歐洲聯

盟 (歐盟 )、 澳洲和新西蘭 均採用這個制度，並訂定容許

量為 1%，即是說，凡食物㆗任何㆒種配料含有 1%以㆖

基因改造成分，便須加㆖標籤。最新的歐盟標籤規定由

㆓零零零年㆕月起實施，而澳洲和新西蘭這方面的規定

則由㆓零零㆒年十㆓月起生效。

7 .  亞洲國家㆗，日本和韓國採用了有限度的加工食品

全面標籤制度，即只規定以最常用的基因改造農產品 (如
玉米和大豆 )作為主要配料的某些特定類別的食物，須加

㆖ 標 籤 ， 標 明 為 基 因 改 造 食 物 。 日 本 訂 定 的 容 許 量 為

5%，韓國則為 3%。日本的標籤規定將於㆓零零㆒年㆕

月實施，而韓國將於㆓零零㆒年七月實施其規定。

8 .  目前，並無任何國家規定基因改造食物不論含有多

少基因改造成分均須加㆖標籤，原因如㆘︰

(a )  基因改造與非基因改造農產品在種植、收割、

運送和貯存的過程㆗，無意㆗混雜，是無可避

免的。食物製造商可能確實不知道所製造的非

基因食品，在配料㆗混含基因改造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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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現時的化驗技術未能準確㆞測出加工食物㆗的

微量基因改造成分。由於現時的科學方法未能

得出準確的測試結果，因此在遵守或執行有關

規定方面，都會出現問題。

以標籤標明食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以標籤標明食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以標籤標明食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以標籤標明食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

9 .  這套標籤制度是指以標籤標明食物不含基因改造成

分，常用的標籤字眼包括“不含基因改造成分”及“不

經基因改造”。在日本，倘某種食品或食物配料經保存

本 質 系 統 檢 定 ， 確 定 為 沒 有 經 過 基 因 改 造 ， 便 可 加 ㆖

“配料名稱 (非基因改造 )”  的標籤。在韓國，食物若從

種子批發商或生產㆟取得“不經基因改造農產品”優異

證明書，便可以加㆖“不經基因改造農產品”標籤。

10 .  在澳洲和新西蘭，食物監管當局對食物業提出的建

議是，有關食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的聲明，不得令㆟產

生誤解或有欺詐成分，而且必須能夠提供證據，證明有

關聲明屬實。特別是有關食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的

聲明，會視為㆒項絕對真確的聲明，表明在食品的生產

過程㆗，並沒有採用含有基因改造成分的食物、配料、

加 工 材 料 或 添 加 劑 。 在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認為，

有關食品“不含”經生物工程處理 (基因改造 )的材料的聲

明，字眼或許不大準確，原因是有關食品可能無意㆗混

入外來經生物工程處理的材料。該局建議食物業不應採

用“不含”基因改造成分的標籤聲明。即使要作出這樣

的聲明，也應清楚說明這並不表示食品㆗經生物工程處

理的材料含量可達零的指標。

在研究在研究在研究在研究基因改造食物基因改造食物基因改造食物基因改造食物標籤時所考慮的因素標籤時所考慮的因素標籤時所考慮的因素標籤時所考慮的因素

11 .  我們在訂定未來路向時，已考慮㆘文各段所開列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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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食物供應的影響對食物供應的影響對食物供應的影響對食物供應的影響

12 .  香港所需的食品，大部分依賴進口供應。本㆞製造

的食品，其原材料也主要是進口的。由於本港市場規模

細 小 ， 大 部 分 外 ㆞ 和 本 ㆞ 的 食 品 製 造 商 與 原 材 料 供 應

商，都不會專為香港製造或供應食品。我們要確保引入

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度不會對本港的食品供應和成本造

成不利的影響。

食物業的成本食物業的成本食物業的成本食物業的成本

13 .  附加標籤的規定，可能會為食物業帶來㆒些額外成

本，這些成本負擔可多可少。我們必須小心考慮這個因

素，因為這些額外的成本可能影響食物的零售價。

為消費者提供的資料為消費者提供的資料為消費者提供的資料為消費者提供的資料

14 .  目前沒有科學證據證明含有基因改造成分的食物不

適宜供㆟食用。再者，以跟傳統農產品的特質差別很大

的基因改造農產品來產造食品並不普遍，因此在絕大部

分情況㆘，消費者只會從食物標籤獲悉食品是否含有基

因改造成分。這種資料對希望掌握多些食物內基因改造

成分資料，從而根據各種個㆟原因作出選擇的消費者會

有幫助，但是對於只是關注食物安全的消費者來說作用

不大。

涵蓋範圍涵蓋範圍涵蓋範圍涵蓋範圍

15 .  出售的食物包括以㆘㆔大類：

㆙ .  預先包裝食物

㆚ .  散裝食物 2

㆛ .  在食肆裝造的食物

                                                

2  “ 散 裝 食 品 ” 包 括 所 有 並 非 預 先 包 裝 的 食 品 ， 計 有 新 鮮

副 食 品 ， 以 及 在 售 賣 時 並 非 新 鮮 的 食 品 ， 如 鹹 魚 和 乾 製

蔬 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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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考慮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度是否應該包括以㆖所

有的食物，必須考慮到實際的困難。目前《公眾 生及

市政服務條例》（香港法例第 132 章）之㆘的《食物及

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只規定預先包裝食物必

須以符合規例㆗的方法來標籤。

時間安排時間安排時間安排時間安排

16 .  我們在考慮設立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度時，必須考

慮執行新的制度所需的準備時間。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17 .  我們會在㆓月㆓十六日的會議，向各委員介紹我們

的建議及引入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度的各個方案，公眾

諮詢會隨即開始。

環境食物局

㆓零零㆒年㆓月


